大庆市人民医院物资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RMYYWZ20260004

二、项目名称：大庆市人民医院功能科臀垫物资采购项目

三、采购方式：竞争性谈判

四、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供应商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必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项目采购。
（三）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六、投标提供书面资料:

	序号
	投标文件
	包含项目

	1
	生产厂家资质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
	经销商资质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3
	
	开户许可证

	4
	
	法人代表授权书

	5
	
	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6
	
	投标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7
	产品报价明细：报价不能超过采购预算金额，超过预算金额视为无效报价

	8
	投标资料承诺书，保证投标资料真实性、有效性

	9
	勾选《大庆市人民医院采购供应商资格承诺函》

	10
	技术规范偏离表

	11
	售后服务承诺书及质量保证协议

	12
	提供近三年内“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截图证明（本项目投标截止期前）

	13
	提供社保经办机构出具本单位及投标代表社会保障资金缴纳证明（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新成立的企业（三个月内成立的）或在法规范围内不需提供的机构，应提供书面说明和有关佐证文件；新入职员工（三个月内）应提供书面说明及有效合法的劳务合同。



说明：以上报名文件要求按顺序装订、字迹清晰、全部加盖公章。

特别提示：“社保经办机构”是指：《社会保险经办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65号）第六十条中"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所属的经办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的机构和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所属的经办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的机构。

税务部门出具的佐证文件（如完税证明）不作为有效资格条件。

技术需求及数量：见附件

投标文件格式

（一）标书要求：一本正本、三本副本均加盖公章，装订方式为胶装，密封。

（二）参与两项或以上采购项目投标的需各项目独立做标书。

（三）标书封面须有以下内容

1.投标公司全称及正本或副本标识

2.投标项目名称（和招标公告中的采购项目一致）

3.投标公司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4.投标日期

（四）标书内需含目录并与页码相对应。

（五）提供原件的需单独密封。投标文件一律不退，请投标方自留底稿。

九、报名须知

（一）中标价格为税后价格。

（二）报名时间：2026年3月12日至2026年3 月16日

上午9时至11时，下午14时至16时， 工作时间可电话报名。
（三）报名方式：电话报名，电话：0459-6612920（物资管理科）
（四）开标时间及地点：2026年3月18日8:30 机关四楼会议室
（五）投标代表（法人或法人授权人）请在开标时间前半小时携带身份证到达会场签到（签到时查验身份证件）。

十、咨询电话：   0459-6612920     
附件1：

包1：预计用量及控制价

	序号
	物资名称
	规格
	纸张尺寸
	材质 
	纸张克重
	单位
	控制价（元）
	预计年用量（件/箱）
	预计金额（元）

	1
	环保型臀垫
	6包/箱每包150张
	400mm×400mm（4层）
	原生木浆

加厚易溶
	72g/平方米
	箱
	579
	100
	57900.00

	 合计
	
	
	
	
	
	
	
	57900.00


技术参数要求（必要项）：
★1、具体商品参数及要求：
环保型臀垫：产品采用100%原生木浆为原料，先进的压花复合工艺制造。其优点：健康，柔软，孕妇，婴儿适用，舒适，不沾身，无纸屑，环保卫生，吸收效果佳，易处理，检测报告中需体现纸张柔软度80-90mN。
★2.需提供相应有效的质检报告，报告中需体现但不局限于对细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尘埃度的检测符合国家标准，抗张指数纵向5.0-6.0N˙M/G,抗张指数横向2.5-3.1N˙M/G。
★3.商品外包装应体现商品技术指标参数。

★4.产品质量须符合国家相关行业的产品质量标准及要求，必需满足使用单位对环保型臀垫的使用需求。

5.以上技术参数为最低标准。如投标物资有任意一项技术参数低于该要求的，视为无权参与该招标项目。

6.生产厂家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且营业执照范围包含本项目涉及内容。

“★”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若有任何一条不符，投标无效。

二、售后及其他要求：
售后服务：享受国家三包相关服务，质保期1年。
其他约定：成交供应商应提供产品样品经临床科室实际使用测试五个工作日，测试合格后方可签订合同，并按采购人每月实际需求送货到指定地点。合同执行中，如出现质量问题，供应商需承担院方的一切损失，且院方有权要求到指定检测机构进行质量鉴定，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如与招标样品不符，直接拒收。
服务期限：一年
数量说明：招标文件中的预计年用量仅作为采购量的参考值，实际结算按医院实际需求发生进行结算。

本项目服务期限以“一年期限届满”或“结算数量实际达参考值”两者中优先发生的一项为准，届时服务合同自动终止。

所有品种带样品到评标现场（中标样品封样），样品不合格将不予参评。

三、交货期限及运输方式：
交货期限：根据招标人用量需求送货，自接到通知起10个日历日内送达指定院内地点。
运输方式及费用承担：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将产品运至交货地点并完成交付使用，运费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四、付款方式；
　  经甲方验收合格后，凭成交供应商提供的正式发票及双方确认的验收单据按批次结算。


